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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 9月 10日 14:00 开始 

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丹阳市经济开发区六纬路公司会议室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 9月 10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总经理李国平先生 

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二、由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对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资格进行审核与见证（包括到会股东人数及代表股数） 

三、宣读会议表决方法及须知 

为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确保公司股东大会顺利召开，根据《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特制定如下会议须知，望出

席股东大会的全体人员遵照执行。 

1、本次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网络投票将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执行），大

会议案采取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全部议案宣读完毕后，开始填票表决，由监

票人收集股东大会表决票，将现场投票结果交予见证律师； 

2、每股有一票表决权。普通决议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通过，特别决议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通过； 

3、股东投票时，可在表决票相应栏内用“√”方式行使权利，将股东名称

（如有授权需同时填写授权代表名称）、身份证号码和所代表的股数填上； 

4、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按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

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5、本次会议设监、计票人两名。监、计票人负责议案表决时的票权统计核

实，见证律师见证统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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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出席会议人员应遵守会场纪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会议期间禁止大声

喧哗和吵闹，不听劝阻者，现场会议工作人员将有权采取必要措施请其离开会场； 

7、为保证股东大会会议的顺利进行，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有异议、意见或

建议时可在现场会议投票结束后休会期间进行提问、沟通，任何人不得致使会议

无法正常进行； 

8、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应认真审议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行使好表决权。 

四、推选监票人、计票人 

五、会议审议内容 

序号 议案名称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 2024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2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3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4.01 《关于选举李国平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02 《关于选举李铮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03 《关于选举芮文贤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5.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5.01 《关于选举鲁忠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02 《关于选举眭鸿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6.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6.01 《关于选举吴军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6.02 《关于选举杭和红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六、股东对审议内容进行记名投票表决 

七、监票人、计票人将表决结果提交律师 

八、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表决情况汇总 

九、律师宣读表决结果及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十、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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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 2024年半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22,788,794.12元，其中 2024年半年度母公司实现税后净利润 32,386,469.14

元，加上前期滚存未分配利润 126,466,793.87 元，2024年半年度可供分配利润

158,853,263.01元（2024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经董事会决议，本次

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按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1.20元（含税）比例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利，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及送红股。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总股本为 168,000,000股，以此计算

共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20,160,000.00元（含税），占 2024年半年度合并报表中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16.42%。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公司拟维持分配总

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请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9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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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规定，江苏

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4年 8月 23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上述议案现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公司注册资本变更情况 

2024 年 4月 2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未达业绩考核目标的限制性股票并终止实施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已获授权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控股子公司

北京天启鸿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层面 2023 年度业绩考核目标未能达标，根据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回购注销相应部分限制性股票 5,000,000股，同时公司决定

终止实施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剩余已获授权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 3,000,000 股。上述全部应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合计为 8,000,000 股。 

上述限制性股票已于 2024年 7月 3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完成了回购注销。公司总股本由 176,000,000股变更为 168,000,000

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7,600万元变更为 16,800万元。 

二、公司经营范围变更情况 

为更好的满足公司业务发展与实际经营需求，公司拟对经营范围进行变更，

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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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前的经营范围为：生产精冲模、精密型腔模、模具标准件、机械配件、

电梯配件、扶梯配件、交通轨道配件，上述产品的设计、研发和信息技术服务；

货物的仓储、包装；物流信息、物流业务的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变更后的经营范围为：生产精冲模、精密型腔模、模具标准件、机械配件、

电梯配件、扶梯配件、交通轨道配件，上述产品的设计、研发和信息技术服务；

货物的仓储、包装；物流信息、物流业务的咨询服务；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

（配）电业务 ；储能技术服务；电池制造；电池零配件生产；新能源原动设备

销售；电池销售；先进电力电子装置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

制设备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公司章程》的修订情况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7,600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6,800万元。 

第十四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生

产精冲模、精密型腔模、模具标准件、机械配

件、电梯配件、扶梯配件、交通轨道配件，上

述产品的设计、研发和信息技术服务；货物的

仓储、包装；物流信息、物流业务的咨询服务。 

第十四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生

产精冲模、精密型腔模、模具标准件、机械配

件、电梯配件、扶梯配件、交通轨道配件，上

述产品的设计、研发和信息技术服务；货物的

仓储、包装；物流信息、物流业务的咨询服务；

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 ；储

能技术服务；电池制造；电池零配件生产；新

能源原动设备销售；电池销售；先进电力电子

装置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智能输配电及

控制设备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新兴能源

技术研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7,600万股，每股

面值人民币 1元。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17,600万股，其中发起人持有 12,000万股。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6,800 万股，每股

面值人民币 1元。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16,800 万股，其中发起人持有 12,000万股。 

除上述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不变，相应的章节、条文序号依

次顺延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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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的变更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

记为准。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请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9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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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更好的实现公司战略发展目标，促进独立董事勤勉尽责，参照公司所处地

区经济发展状况、同行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薪酬水平及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将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由 6万元/年（含税）调整至 7.2 万元/年（含税）。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请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9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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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鉴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将届满，公司需开展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规定，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应由 5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为 3名，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

日起算。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并结合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意见，提名李国平先

生、李铮先生、芮文贤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第三届董事会成

员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履行职责，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前仍由第二

届董事会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履行职责。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李国平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李国平先

生持有公司股票 58,614,36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4.89%），李国平先生还分

别持有丹阳市日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99%股权（丹阳日升持有公司 3.54%股份）、

丹阳市合力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13.75%份额（丹阳合力持有公司 2.94%股

份）。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李铮先生为李国平先生之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其持有公司股票 5,753,42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42%）。除此以外，上述董

事候选人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上述董事候选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

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被中国证监

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以及不存在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不存在其他违法违规情

况，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请对以下议案逐项审议并表决： 

4.01 关于选举李国平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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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 关于选举李铮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03 关于选举芮文贤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请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9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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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李国平先生简历 

李国平先生，1962 年 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

高中学历。1980年 2月至 1985年 5月，任丹阳市导墅橡筋线厂操作工、现金出

纳会计；1985年 6 月至 1995年 10月，任丹阳市导墅申阳电梯装潢厂销售员、

销售科长；1995年 11月至 2001年 5月，任丹阳市导墅申阳电梯装潢厂销售经

理、副厂长；2001年 6 月至 2019年 7月，任丹阳市日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丹阳日升”）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9年 7月至今，任丹阳日升执行

董事；2003年 9月至 2018 年 7月，任江苏同力机械有限公司（系公司前身，以

下简称“同力有限”）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08年 1月至今，任鹤山市协力机

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08年 6月至今，任江苏创力电梯部件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江苏创力”）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1年 11月至今，任江苏华

力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3 年 12月至今，任重庆市华创电梯

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华创”)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7 年 12 月至今，

任丹阳市合力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2018年 8月至今，

任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李国平先生系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公司控股股东为李国平、

李腊琴夫妇；实际控制人为李国平、李腊琴、李铮、李静；李铮、李静为李国平、

李腊琴夫妇的子女；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为丹阳日升、丹阳合力；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李国平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34.89%的股份，丹阳市日升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持有公司 3.54%股份，公司控股股东李国平、李腊琴分别持有丹阳日升 99%、

1%股权；丹阳市合力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公司 2.94%股份，公司控股

股东李国平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并持有丹阳合力 13.75%份额。李国平先生与公

司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李国平

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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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

司法》《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2、李铮先生简历 

李铮先生，1992 年 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学历。

2012年 9月至 2013 年 8月，任同力有限市场部杭州客户服务经理；2013年 9

月至 2014 年 12月，任同力有限市场部北方客户服务经理；2015年 1月至 2016

年 9月，任同力有限成本核算主管；2016年 10月至 2017年 3月，任同力有限

采购部主管；2017年 4月至 2017年 12月，任同力有限制造部一车间主任；2018

年 1月至 2018年 7 月，任同力有限驱动总成车间主任；2018年 8月至今，任重

庆华创总经理助理、重庆华创总经理；2022 年 3月至今，任江苏同力日升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监；2018年 8月至今，任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 

李铮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国平先生

之子，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铮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3.42%的股份，李铮先生与公

司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李铮先

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

司法》《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3、芮文贤女士简历 

芮文贤女士，1974 年 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1995年 9月至 1999 年 10月，任丹阳柴油机总厂成本会计；1999年 10 月至 2000

年 11月，任丹阳市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组长；2000年 12月至 2006 年 12月

任丹阳市恒信税务师事务所税务代理组长；2007年 1月至 2016年 6 月历任大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经理、审计部总经理；2016年 7月至 2018 年 7月，任

同力有限财务总监；2018年 8月至 2020年 8月任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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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董事会秘书；2018 年 8月至今，任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

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芮文贤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芮文贤女士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芮文贤女士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符合《公司法》《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

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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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 

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鉴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将届满，公司需开展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规定，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应由 5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为 2名，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

起算。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并结合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意见，提名眭鸿明先生、

鲁忠涛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以及不存在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不存在其他违法违规情况，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请对以下议案逐项审议并表决： 

5.01 关于选举鲁忠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02 关于选举眭鸿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且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请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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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9月 10日 

 

附件：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眭鸿明先生简历 

眭鸿明先生（曾用名眭红明），1964年出生，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中国

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5年 7月至 1998 年 7月淮阴市人民检察院、 淮

阴工学院工作，1998 年 7月至今南京师范大学经法院副教授，法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眭鸿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眭鸿明先生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眭鸿明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公司法》《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

格。 

2、鲁忠涛先生简历 

鲁忠涛先生，1987 年 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

中国注册会计师（CICPA）。2013 年 9月至 2015 年 10月，任毕马威企业咨询(中

国)有限公司审计员、审计助理经理；2015年 11月至 2016年 7月，任毕马威华

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助理经理；2016年 7月至 2018 年 2月，任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高级经理；2018 年 3月至 2019年 2月，任海尔电器

集团有限公司投资总监；2019年 3月至 2021 年 5月，任远洋资本有限公司投资

总监；2021 年 6 月至 2023 年 2 月，任上海京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2023年 2月至今，任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云岫金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鲁忠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鲁忠涛先生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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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鲁忠涛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公司法》《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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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六： 

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

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公司需开展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规定，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应由

3名监事组成，其中股东代表监事为 2名，职工代表监事 1名，任期三年。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李国平先生提名吴军华先生、杭和红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

表监事候选人。 

上述监事候选人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上述监事候选人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未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以及不存在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不存

在其他违法违规情况，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

的任职资格。 

上述监事候选人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的关于监事的任职资格和要求，均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有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的情形。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以上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将与公

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请对以下议案逐项审议并表决： 

6.01 关于选举吴军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6.02 关于选举杭和红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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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议案，请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9月 10日 

 

附件：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1、吴军华先生简历 

吴军华先生，1973 年 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

1999年 4月至 2001 年 12月，任宏运机械厂车间主任；2001年 12月至 2002年

12月，任丹阳日升车间主任；2003年 1月至 2006年 12月，任丹阳市三友金属

制品厂副厂长；2006年 12月至 2010年 12月，任同力有限制造部长兼车间主任；

2011年 1月至 2014 年 4月，任同力有限副总经理兼制造部长；2014 年 4月至

2016年 2月，任江苏创力副总经理兼制造部长；2016年 3月至 2017 年 2月，任

同力有限驱动总成车间管理副总经理；2017 年 2月至 2018年 8月，任同力有限

工程部部长；2018 年 8月至今，任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工程

部部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军华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其持有丹阳市合力企

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3.48%出资份额（丹阳市合力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持有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4,931,523 股,占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股份总数的 2.94%）。除在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监事外，

吴军华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吴军华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等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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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杭和红先生简历 

杭和红先生，1977 年 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8年 9

月至 2003年 5月，任江苏省丹阳市申阳电梯装潢厂车间员工；2003年 6月至 2004

年 6月，任丹阳日升车间仓管员；2004年 7 月至 2008年 12月，任同力有限成

本核算科核价员、主管；2009年 1月至 2018 年 8月，任同力有限市场部副部长、

部长；2018年 8月至今，任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市场部部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杭和红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其持有丹阳市合力企

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3.48%出资份额（丹阳市合力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持有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4,931,523 股,占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股份总数的 2.94%）。除在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监事外，

杭和红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杭和红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等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